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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1年2月23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郦琼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郦琼签署的《债权转

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
共同还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郦
琼。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郦琼联合公告通知各债
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郦琼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向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发布如下公告: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
担责任）。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本息基准日：2020年9月20日，美元贷款按照1美元=
6.7591元人民币汇率换算)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郦琼

2021年2月23日

注：1.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2.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层
联系人：陆经理 电话：0571-85772772 传真：0571-85774800

郦琼联系方式：
地址：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昌国街道解放西路292号2幢401室
电话：13735213529

序号

1

债务人

浙江德兴进出口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号

33030120140019762 33030120150001991 33030120150002043
33040120140003716 33040120140003773 33040120140004721

单位

人民币元

借据凭证贷款余额本金（原币）单位：元

49,443,414.32

利息

11,097,231.46

担保合同号

33100520140001753 33100520130020205

共同还款人及担保人

东伟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诸暨市对外经济贸
易有限公司、周天宝、边忠德、边波清、王一峰

（2020）浙0212民初13887号
廉建：本院受理的原告蒋维银与被告张振飞、廉建、

杜晓军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浙0212民初13887号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
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303号

洪艺红：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与被告洪癸德、洪艺红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1303号民事判决
书、上诉费用缴费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3581号

张弟吾：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鹤来轩养老产业管
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张弟吾排除妨害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212民初1358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901号

绍兴市上虞区谢塘镇港杰门窗加工店：本院受理的
原告宁波创奥建材有限公司与被告绍兴市上虞区谢塘镇
港杰门窗加工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告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及诉讼当事
人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上述材料请
至慈溪市人民法院浒山法庭领取，逾期不领，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方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1
年5月11日14时30分在本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259号

徐成：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胜山岑利尚布行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本院用法律规定的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
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上述法律文书。原告起诉要求你即时支付货
款270269元；支付自起诉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
利息损失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自本公告送达次日起
十五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孙红莲独任审理。本院定
于2021年5月12日8时30分在慈溪市人民法院逍林
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审理本案。希你准时到庭参
加诉讼，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催7号

舟山市金塘赣涌物资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
汇票一张,该汇票号码为3130005150574758、汇票金
额为人民币10万元整,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
之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舟山市金塘赣
涌物资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票据凭证:上述该银行
承兑汇票号码为3130005150574758、汇票金额为人
民币10万元整、出票人为宁波玖浩商贸有限公司、收款
人为宁波圣湖商贸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宁波东海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象山支行、出票日期为2020年11月30
日、汇票到期日为2021年5月30日、最后持票人为舟
山市金塘赣涌物资有限公司。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
2021年2月19日起至2021年6月14日止。四、自公告
之日起至票据到期日后15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0)浙0225民催10号之一

申请人杭州桐中机械有限公司遗失的银行承兑汇
票 一 张 无 效, 该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号 码 为
3130005150433468、汇票金额为人民币3万元整、出票
人为宁波尚实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宁波向上煤炭科
技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
支行、出票日期为2020年7月17日、汇票到期日为2021
年1月17日、最后持票人为杭州桐中机械有限公司。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2条之规定,公示
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2月19日作出
(2020)浙0225民催10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杭州桐中机械有限公
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302执清1号

本院于2021年1月28日受理郑建梅申请郑建
梅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并于2021年2月4日指定
温州市鹿城区司法局叶艳艳为郑建梅个人债务清理
管理人。郑建梅的债权人应于公告之日起30日内,
向郑建梅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管理人叶艳艳申报债权
(联系地址:温州市鹿城区南郊街道葡萄棚工业区3
号; 联 系 人: 叶 艳 艳; 联 系 电 话 ：13738378923,
0577-88840691),书面说明债权的金额、有无担保财
产、是否属于连带债权等相关事项,并提供相关证据
材料。因不可归责于自身的事由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以在该事由消灭后10日内补充申报,但
对补充申报前已经进行的财产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非因不可归责于自身的事由上述期限内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按照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行使权利。

本院定于2021年4月9日14时30分在温州市鹿城
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五号接待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5706号

黄红兰：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劲奇印刷有限公司
与被告黄红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04民初5706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83破54号

东阳市创能生物质燃料有限公司各债权人：本
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于2020年9月30日裁定受理
东阳市创能生物质燃料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0年9月30日指定浙江良济律师事务所为东阳市
创能生物质燃料有限公司管理人。

东阳市创能生物质燃料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1年3月6日前
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
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
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
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
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债权人应于2020年12月31日起至2021年3月6
日止向东阳市创能生物质燃料有限公司管理人(地址:浙
江 省 东 阳 市 总 中 心 C 座 西 1920, 联 系 电 话:
13757938745)申报。因疫情原因，建议邮寄申报为
主。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分配方案
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
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本院定于2021年3月12日9时00分在东阳市
人民法院建筑业巡回法庭第1审判庭(地址:浙江省东
阳市望江北路11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注: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料:(1)债权人登记债
权数额时需提供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两份的复印件,
并提交原件核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3)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4)如债权人委
托代理人进行债权申报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需提交上述资料:(2)、(3)、(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3号

吴章进、叶秀珍：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新湖绿城服务

有限公司与被告吴章进、叶秀珍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
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
知书、风险诉讼提示、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诉
请要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物业费、能耗费、车位费、水
费合计12495.45元;2、判令被告按合同支付申请人滞纳
金;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30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1年5月28日
10:30,开庭地点在本院第24审判庭(诉讼服务中心2
楼)。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712号

马驰垓：本院受理原告袁太全与被告马驰垓装饰装
修合同纠纷一案,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装修
款10035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
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
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组成告
知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
院立案庭205办公室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2021年5月19日8时50分开庭,开庭地点在本
院第24审判庭(华溪北路90号,诉讼服务中心2楼),逾期不
到庭,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26破31号

2020年11月16日,本院根据王双双的申请裁定受
理浙江浦江小芽儿绗缝工艺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
明,截止2021年1月31日,债务人共计可供清偿的财产为
0元,本案已付的破产费用850元,债务人财产已不足以清
偿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
条、第107条之规定,本院于2021年2月3日裁定宣告浙
江浦江小芽儿绗缝工艺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浙江浦江小
芽儿绗缝工艺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浦江县人民法院

本报2021年2月3日第11版刊登的《债权转让通
知书》，其中落款黑体字部分通知人姓名应为“任国
庆”，特此更正。 2021年2月23日

更 正

直面企业开展巡回审判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瓯海区法院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能力不足会严重制约企业的创

新驱动发展，而根源在于企业知识产权意识淡薄、知识产权管理

制度缺失。由此，瓯海区法院聚焦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借助温州

大学科技园汇聚大量高新技术企业和高端人才的区位优势,联合温

州市中级法院创建了温州市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教育实践基地，并

在基地内设立知识产权巡回法庭。

按照“定期派驻+动态调整”的原则，瓯海区法院指派知产

审判团队每周安排固定时间在巡回法庭提供知识产权诉讼服

务，一站式办理属于瓯海区法院管辖的知产案件，对于符合条

件的非本院管辖的知产案件协助进行跨域立案等操作。基地成

立以来，巡回法庭已审理知识产权案件74件，为企业挽回损失

500余万。

构建诉调对接机制提速解纷

温州全市在册市场主体量早已突破100万，随着市场主体的增

加和市场经营活动的活跃，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数量也水涨船高。近

几年，瓯海区法院每年受理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从2016年的84件

增长到2018年的326件，之后降到100多件。

为了给企业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提供更好的服务，提高解纷的效

率、降低企业的维权成本，瓯海区法院依托温州大学科技园内高校、

科研院所的资源和合作背景，积极建立了知识产权纠纷诉调对接机

制；引入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行业协会等社会力量，派

驻特邀调解员定期进行巡回办公，打造商标、版权、专利“三合一”委

托调解、非诉调解相结合的“第三方”诉调对接平台，建立知识产权

纠纷快速处理机制。

探索知识产权保护数字化

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覆盖领域广、涉及方面多，更涉

及到审查授权、行政执法、司法保护、仲裁调解、行业自律、公民诚信

等环节。为实现众多关卡联动，瓯海区法院探索知识产权保护数字

化，联合市监、司法行政等职能部门与知产代理公司、律师事务所等

社会机构，拟在教育实践基地搭建知识产权线上服务平台。线上平

台集中提供知识产权普法宣传、法律咨询、类目检索、代理服务、涉

案企业法律救助等全链条知识产权保护服务，此外，还可以在互通

知识产权信息、提供菜单式法律服务和司法救济等方面提供有效指

引和解决路径。

近年来，瓯海区法院立足审判职能，着力推进营商环境法治化，

全力推进知识产权保护战略，激发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激情和发展

活力，为建设知识产权强区发挥强有力的辐射和带动作用。现在越

来越多温州企业开始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和维权，据统计，以温州企

业当原告的诉讼案件中，除部分撤诉或调解外，温州企业均胜诉。

巡回法庭在基地开庭审理一起知产案件

锚定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地目标
温州瓯海法院打通知识产权保护全链条

通讯员 陈宁宁

“怎么都想不到，卖个赚5

块钱的玩具，要我赔这么多

钱！”经营小卖部的杨某看到

孙子买了一个玩具，便去进了

同样的货在小卖部卖，没想

到，她和另外两个小卖部的老

板一起被一家视效动漫公司

起诉侵犯著作权。不久前，温

州市瓯海区法院在温州市知

识产权司法保护教育实践基

地审理了此案，认定杨某和其

他两个小卖部的老板构成著

作权侵权，判决分别赔偿原告

3000至7000元不等。

这是在温州市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教育实践基地审结

的众多案件中的一例。自

2020年10月19日温州市中

级法院和瓯海区法院联合创

建该基地以来，瓯海区法院倾

力打造集传承、教育、保护、服

务四大功能于一体的知识产

权综合保护综合平台，致力打

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

管理、服务全链条。


